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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作为一个矿业大省，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
广，开发利用程度高，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但与此同时，所引发的地质灾害及环境地质问

题越发凸显。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１日，国土资源部发布
了《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规范》（ＤＺＴ／
２２３ ２００７）（以下简称“规范”）。山东省国土资源
厅在总结前期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经验基础

上，以“鲁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７０号”下发《关于开展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

及附件《山东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

编制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新建矿山”必须在申

领采矿权之前，“已投产矿山”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底前
依据“规范”完成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

案的编制工作。

１　现状和影响程度是评估关键

１．１　现状评估是基础

评估主要是针对地质灾害（崩塌、滑坡、泥石

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和环

境地质问题（水资源、土地资源、地质地貌景观资源

等的影响）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分区评

估。矿山需要占用一定的地面和地下空间，与水资

源、土地资源、地质地貌景观资源、地质灾害形成制

约影响关系。新建矿山重点评估地质灾害现状，尤

其是造成的损失或潜在的危害；详细说明土地资源、

水资源和地质地貌景观资源类型、分布、面积、质量

现状和具体的开发利用类型、产出情况。已投产生

产矿山在阐明上述各类现状的同时，还必须包括因

矿业活动已经产生的各类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

的分析评估，并对已采取的具体防治措施及其效果

进行客观评述。

（１）地质灾害。包括可能危及矿山生产活动和
矿山开发引发的地质灾害。具体阐述矿区及影响矿

区生产活动的崩塌、滑坡、泥（渣）石流、地面塌陷

（采空塌陷、岩溶塌陷）、地裂缝、海（咸）水入侵等发

生的时间、分布、规模、造成的具体危害（威胁对象

要明确，如村庄、河流、交通、水利及输电设施、耕

地）、成因及发展趋势。对露天开采及存在固体废

弃物堆积的，侧重崩塌、滑坡、泥（渣）石流、不稳定

边坡等；对地下开采及存在较大规模矿山排水的，

侧重地面塌陷（采空塌陷、岩溶塌陷）、地裂缝、海

（咸）水入侵等；对建有尾矿库的，侧重尾矿坝开裂、

溃坝等。

（２）土地资源。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土地利用规
划，阐述土地质量现状及利用功能，如耕地（包括灌

溉条件、种植作物）、林地（树种、树龄）、未充分利用

（局部利用类型及比例）、未利用等种类、分布、面

积；对于有所利用的，应标注其具体位置、产量和年

产值等情况。对于改扩建或在生产矿山应明确已占

用土地固体废弃物、尾矿库、露天采场、工业广场、生

活设施等位置及面积，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碱化、

废液排放、堆积物淋滤液污染导致的土壤污染等的

位置、面积及造成的损失。

（３）水资源。地下水类型（孔隙水、岩溶水、裂
隙水分布、含水层埋深及矿层埋深、资源量、水位动

态）、地表水分布及资源量，现状用途、利用量；立足

于现状用途或潜在用途的质量评价，与现状供水水

·６·

第２４卷第１１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 ０８ １４；修订日期：２００８ １１ １０；编辑：陶卫卫
作者简介：曲万隆（１９８４ ），男，山东济南人，主要从事地质环境监测、矿山地质环境评价工作。



源地、富水地段关系等。已投产生产矿山因矿井突

水、矿山排水形成的地下水降落漏斗以及采动后上

覆岩层破碎、断裂、沉降导致各含水层贯通，造成地

下水均衡改变（包括地下水位下降甚至水资源枯

竭）、地表水漏失、地下水及地表水污染等。废液废

渣排放、堆积物淋滤液、尾矿库渗漏造成地下水、地

表水污染情况。

（４）地质地貌景观。地形、坡度，植被类型及覆
盖率，与“三区两线（城市规划区、风景名胜区、自然

保护区，重要交通沿线、海岸线可视范围）”关系。

野外调查时应注重矿区及周边保护目标的 ＧＰＳ定
位，多一些相应的照片或录像资料佐证，以备现状评

估部分选用，作为最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

理方案验收时的比照。

１．２　影响评估重在量化

无论是新建还是已投产生产矿山，必须结合具

体的采矿工艺，预测不同阶段各自的影响程度；对存

在选矿工艺的矿山，一定要明确选矿厂和尾矿库规

模、所处位置与附近居民及各类地表设施的关系、地

形地貌情况等。从已造成的影响对已投产生产矿山

进行前溯分析，以佐证预测的切实性。

（１）地质灾害。矿山生产活动引发或加剧以及
遭受的崩塌、滑坡、泥（渣）石流、地面塌陷（采空塌

陷、岩溶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海（咸）水入侵等

地质灾害的时间、规模、危害程度等。

（２）土地资源。矿山生产活动可能造成的土地
质量变化，土地沙化、岩土污染、水土流失等；如土地

占用造成利用功能改变，一定要明确具体的产出变

化量。

（３）水资源。包括地下水、地表水质污染，资源
量减少或枯竭（地表水漏失、区域地下水位降低）程

度等。

（４）地质地貌景观。地形改变、植被破坏、覆盖
率降低等。

２　制定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建议

２．１　保护方案侧重预防性

切实明确保护目标及保护措施，如生活区、城区

等远离矿区影响范围；无法离开影响范围的如重要

交通、电力等设施预留保护矿柱等。同时注意明确

已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中哪些需要调整，如何调整。

（１）地质灾害。针对采空塌陷，应根据地面具
体的保护目标拟选防止塌陷或减轻塌陷的具体措

施。如预留矿柱、矿墙位置（平面、剖面）、尺寸，减

少采出的资源量；离层带注浆位置（平面、剖面、岩

性）、注浆设备、具体配料及用量、注浆工艺等，煤层

汽化法（不采空）具体工艺，充填法充填料、所需量

及来源（矸石不上山、尾矿等）、充填工艺、充填程度

等；针对岩溶塌陷，矿山排水具体的预留阻水墙或周

边止水具体位置（平面、剖面）、止水用料及工艺；针

对露天开采引发的崩塌、滑坡等，根据断裂、岩层倾

斜面等软弱面情况明确开采部位、预留坡度、及时清

理危石及废渣堆放地等。

（２）土地资源。露天开采矿山应根据土层厚
度、面积、质量等，明确表层土的剥离量、选择的存储

地及存储方式；对含植物种子、腐植土等松散覆盖层

的，应统筹安排剥离表层土的独立堆存方式。采矿

及选矿废弃的矿渣、煤矸石、围岩杂石等固体废弃物

的存放地点，明确边坡稳定角或稳固措施或处置方

式；对其他非矿岩土、矿渣、尾矿，应充分考虑其“废

物利用”之价值，合理堆存或利用，注意现状或前瞻

性选用其有用“部分”或成分。

（３）水资源。对矿坑排水、选矿废液的具体利
用量（注意农田灌溉的季节性问题）或达标排放、合

理储存（包括地点、方式）或循环利用的措施；重点

明确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淋浸池、贮存池、沉淀池位

置、防水、防渗漏、防流失等措施；对可能造成地下水

尤其是地下水源地资源造成锐减的制定周边止水方

案。

（４）地质地貌景观。主要针对露天开采矿山，
应突出“治理性开发”的理念，统筹考虑随开发、随

绿化和闭坑时的绿化，提出梯级开发的梯级高度、边

坡角、台阶宽度及内倾角、最终开采标高等。

２．２　治理措施针对具体问题

主要针对难以避免发生的地质灾害、环境地质

问题的具体种类、可能发生的时间提出具体、可行的

治理方法和必要的维护措施。

（１）地质灾害。对已经发生和潜在的地质灾害
予以治理。如采空塌陷地分层回填料、回填量及来

源、压实方法；针对崩塌、滑坡的卸载工艺、卸载量或

锚固部位、锚固方法等；针对泥石流的分流位置、分

流量，拦截坝位置、规模、坝体用料、施工工艺或松散

固体物质清理方式、清理量、堆存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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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土地资源。针对采空塌陷造成耕地破坏
的，在分层回填压实的基础上，侧重表层覆土的土地

复垦，须明确（包括露天采矿导致耕地破坏的）覆土

厚度，覆土量及来源；针对渣石碓、尾矿库占压耕地

的，应根据占压量，明确清理量、整平工艺及表层覆

土方案。

（３）水资源。对水环境造成污染（包括地下水
串层污染）的，提出封堵或者填实（封填料规格、数

量及来源等）阻断污染源方案；造成地下水均衡破

坏的周边止水方案等。

（４）地质地貌景观。重点针对露天矿山的梯级
或坑穴覆土厚度、覆土量及来源，绿化种类（注意与

周边环境相协调）、方式以及养护方式、养护期限等

要明确。上述各方案一定要明确具体位置、面积、具

体“原料”数量、来源、具体工作量。

２．３　监测措施忌笼统

“监测”要针对具体问题并已知短期内难以达

到稳定而设置，同时为验证各种保护或治理措施效

果。因而必须明确监测点布置、监测设施、监测方

法、监测频率、资料记录、汇总、上报以及综合分析研

究、监测时限等的具体要求。

２．４　费用概算与效益分析

（１）费用概算。针对保护、治理（包括维护）、监
测等实际工作量，考虑监理、验收等费用，进行单项

及总费用概算、分年度概算；且必须经从业资格的专

业人员（注明资格证书编号）编制或审核，确保既足

额又不盲目扩大，以便作为合理收取保证金的主要

参照。

（２）可行性分析。包括实施本方案具体的施工
组织与管理、安全可靠、职责分工、矿地关系、资金保

障（包括资金筹措方式）以及方案实施全过程监控

措施。对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必须保护、治理及监

测工作额外投入与减少损失及所获效益（包括采矿

利润和增加的各种收入）———产出之比、环境效益

及社会效益（包括人员安置效益、社会稳定等）的切

实分析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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